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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编制说明 
 

为贯彻《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和《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

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进一步加强对进口废纸的环境管理，防止

环境污染，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我司制定了《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进口废纸是我国主要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类别之一，在

允许进口的固体废物中，废纸审批量最大，实际进口数量也最多，

以 2012 年为例，进口废纸 2827 万吨，占进口各类固体废物总量的

一半以上。利用进口废纸为弥补资源短缺，减少污染物排放起到了

至关重要作用，但是，部分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管理不够规范，

污染防治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当一部分废纸加工利用企业管理不规范、污染防治措施

不到位。如：废纸露天堆放现象普遍，制浆分选废渣、脱墨污泥等

收集、贮存、处置不规范。露天堆放废纸经雨淋后产生废水及浆渣

废水中 COD、BOD5、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悬浮物、色度等超

标，其中，COD 分别超出《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544-2008）近 10-20 倍和 50-70 倍，处理不当会污染场地（监

测数据见表 1-3，其中表 1、2采用《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

平振荡法》（HJ557-2009）方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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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仿废纸雨淋废水监测数据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结 果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砷 

（μg/L）

汞 

（μg/L） 

镉 

（mg/L）

铬 

（mg/L） 

铅 

（mg/L）

镍 

（mg/L）

铜 

（mg/L）

锌 

（mg/L）

pH 

（无量纲） 

美废 12 号 G120106-014 0.3 0.10 0.004L 0.004L 0.004L 0.04L 0.002L 0.035 6.94 

欧废 2 号 G120106-015 1.1 0.05 0.004L 0.004L 0.004L 0.04L 0.002L 0.030 7.00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结 果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含水率 

（%） 

化学需氧量 

（mg/L） 

生化需氧量

（快速）

（mg/L）

挥发酚 

（mg/L） 

甲苯 

（mg/L）

1,4-二氯苯

（mg/L）

萘 

（mg/L）

二氯甲烷

（mg/L）

2-氯甲苯 

（mg/L） 

美废 12 号 G120106-014 3.47 1.10×10
3
 350 0.410 0.05L 0.05L 0.05L 0.309 0.05L 

欧废 2 号 G120106-015 4.33 2.12×10
3
 595 0.325 0.05L 0.05L 0.05L 0.361 0.05L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结 果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菲 

（μg/L）

蒽 

（μg/L） 

荧蒽 

（μg/L）

芘 

（μg/L） 

苯并(α)蒽

（μg/L）

苯并菲 

（μg/L）

苯并(b)荧蒽

（μg/L）

苯并(k)荧蒽

（μg/L）

苯并(α)芘 

（μg/L） 

美废 12 号 G120106-014 0.2538 0.0408 0.1803 0.3243 0.0287 0.0038 0.0008L 0.0013L 0.0004L 

欧废 2 号 G120106-015 0.2278 0.0336 0.1717 0.2361 0.0134 0.0070 0.0061 0.0024 0.0004L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结 果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二苯并

(a,h)蒽 

（μg/L）

苯并（g,h,i）芘

（μg/L） 

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

（mg/L）

邻苯二甲酸双 

(2-乙基己基)酯 

（mg/L） 

邻苯二甲酸

二正辛酯

（mg/L）

邻苯二甲酸

二甲酯 

（mg/L）

多氯联苯

（mg/L）

美废 12 号 G120106-014 0.0004L 0.0008L 0.405 0.05L 0.05L 0.05L 0.0001L 

欧废 2 号 G120106-015 0.0004L 0.0008L 0.750 0.05L 0.05L 0.05L 0.0001L 

样品描述状态： 

美废 12 号  灰色固体  

欧废 2 号   白色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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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仿废纸雨淋废水监测数据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结 果 

样品名称/编号
砷 

（μg/L） 

汞 

（μg/L） 

镉 

（mg/L） 

铬 

（mg/L） 

铅 

（mg/L） 

镍 

（mg/L） 

铜 

（mg/L） 

锌 

（mg/L） 

pH 

（无量纲） 

进口废报纸8号 0.1 0.06 0.004L 0.004L 0.004L 0.04L 0.002L 0.057 6.95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结 果 

样品名称/编号
化学需氧量 

（mg/L） 

生化需氧量

( 快 速 )

（mg/L） 

挥发酚 

（mg/L） 

甲苯 

（mg/L） 

1,4-二氯苯

（mg/L） 

萘 

（mg/L） 

二氯甲烷 

（mg/L） 

2-氯甲苯 

（mg/L） 

菲 

（μg/L） 

进口废报纸8号 938 295 0.041 0.05L 0.05L 0.05L 0.084 0.05L 0.1212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结 果 

样品名称/编号
蒽 

（μg/L） 

荧蒽 

（μg/L） 

芘 

（μg/L） 

苯并(α)蒽

（μg/L） 

苯并菲 

（μg/L） 

苯并(b)荧

蒽（μg/L）

苯并(k)荧

蒽（μg/L）

苯并(α)芘

（μg/L） 

二苯并

(a,h)蒽

（μg/L） 

进口废报纸8号 0.0137 0.0376 0.0074 0.0008 0.0013 0.0030 0.0014 0.0036 0.0004L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结 果 

样品名称/编号 苯并

（g,h,i）

芘（μg/L） 

邻苯二甲酸

二丁酯

（mg/L） 

邻苯二甲酸

双（2-乙基

己基）酯

（mg/L） 

邻苯二甲酸

二正辛酯

（mg/L） 

邻苯二甲酸 

二甲酯

（mg/L） 

多氯联苯 

（mg/L） 

含水率 

（%） 
样品状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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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浆渣废水监测数据 

 

 

 

 

 

 

 

 

 

 

 

 

 

序

号 
检测项目（mg/L） A 企业 B 企业 C 企业 

1 砷（μｇ/L） 2.0 3.5 0.3 

2 汞（μｇ/L） 0.04 0.13 0.05 

3 镉 0.004 L 0.004 L 0.004L 

4 铬 0.004 L 0.004 L 0.032L 

5 六价铬 0.004 L 0.004 L 0.017L 

6 铅 0.004L 0.004 L 0.004L 

7 镍 0.05 0.07 0.06 

8 铜 0.077 0.105 0.047 

9 锌 0.168 0.175 0.245 

10 pH(无量纲) 6.51 6.30 6.97 

11 色度（倍） 100 200 320 

12 化学需氧量 7.05×10
3
 6.70×10

3
 4.79×10

3

 化学需氧量（快速） — — — 

13 生化需氧量（快速） 4.21×10
3
 4.88×10

3
 3.35×10

3

14 悬浮物 272 556 410 

15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5.43 6.46 6.81 

16 挥发酚 0.582 0.380 0.187 

挥发性有机物（μｇ/L）    

其中： 甲苯 6.34 10.4 0.005L 

1,4-二氯苯 低于检出限 334 0.01L 

 

17 

萘 1.88 3.21 0.025L 

序

号 
检测项目 A 企业 B 企业 C 企业 

二氯甲烷 低于检出限 低于检出限 60.0 
 

2-氯甲苯 低于检出限 低于检出限 0.005L 

多环芳烃（μｇ/L）    

其中：  菲 0.571 0.629 0.3025 

蒽 0.232 0.442 0.0105 

荧蒽 0.556 0.619 0.0522 

芘 0.335 0.654 0.0195 

苯并（a）蒽 0.028 0.080 0.0009 

苯并菲 0.017 0.043 0.0041 

苯并（b）荧蒽 0.080 0.131 0.0232 

苯并（k）荧蒽 0.018 0.057 0.0059 

苯并（a）芘 0.028 0.100 0.0390 

二苯并（a，h）蒽 低于检出限 0.013 0.0004L 

 

 

 

 

 

18 

苯并（g,h,i））芘 低于检出限 0.062 0.0008L 

半挥发有机物（邻苯二

甲酸酯类（μｇ/L）） 
   

其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245 348 158 

邻苯二甲酸双（2-乙基

己基）酯 
2.54 116 2.5L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0.80 0.37 2.5L 

 

 

19 

酞酸二甲酯 1.46 12.6  

20 多氯联苯（μｇ/L）） 低于检出限 低于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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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非法夹带洋垃圾、走私进口废纸案件及进口废纸非法倒

卖现象依然存在，部分进口废纸流入不具备无害化加工利用能力的

企业或者个体作坊，增加了环境污染的风险。 

三是，现有标准规范执行不到位。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于 2008 年联合发布了《制浆造纸工业废水排放标准》

（GB3544-2008），但通过技术审查发现，多数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

业没有按照该标准要求项目进行监测。 

综上所述，开展进口废纸行业的准入条件和监管要求研究，制

定《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将进口废纸的管理纳入规范化轨

道，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

收体系的意见》、《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的内在需要，

是防治进口废纸环境污染、提升废纸再生利用行业环境保护水平的

必然要求。 

二、编制过程 

为制定本《规定》，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组织课题组对

浙江、山东、福建和天津等 4 个进口废纸量较大的省份的不同类型

和生产工艺的 10 余家造纸企业进行了现场调研，发放 25 份调查问

卷，并对回收的 17 份有效问卷进行了细致的汇总与分析，基本掌握

了行业、企业和环境管理总体情况。 

在前期充分调研基础上，起草完成《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

定》（初稿），并听取部分地方环境保护管理部门、企业和有关专家

意见，结合环保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防治

管理规定》中有关利用进口废纸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初稿进行修改

完善，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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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分析   

    污泥                           恶臭 

                                废气                         废气 

   废水 不可利用废物   废水        废水                      废水 

 

 

    粉尘        废渣     浆渣    脱墨渣                   浆渣 

造纸企业主要工艺流程图 

 

根据造纸企业工艺流程可以看出，露天贮存废纸经雨淋后产生

废水，碎浆、筛选、浮选、漂白、成型等过程产生废水；分选、上

料过程产生粉尘，螺旋、造纸过程需要锅炉提供蒸汽，锅炉产生废

气，污水处理厂产生恶臭；分选过程产生不可利用废物，碎浆过程

产生废渣，筛选过程产生浆渣，浮选过程产生脱墨渣，污水处理厂

产生污泥。 

四、主要内容及依据 

（一） 明确适用范围及企业类型 

1.本《规定》适用于申请进口《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

废物目录》和《自动许可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中废

纸的进口环境保护管理。 

2.根据调研结果和近年来进口废纸许可证技术审查情况，将进

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划分为 2 种类型，一种是以废纸为原料的生产

企业，另外一种是具有复合纸铝塑分离工艺的加工利用企业。 

粗筛碎浆贮存 分选 上料 浮选 螺旋 漂白 精筛 造纸

锅炉蒸汽

成型

污水处理厂

锅炉蒸汽 

贮存 分选 上料 浮选 螺旋 漂白 精筛 造纸

锅炉蒸汽

成型

污水处理厂

锅炉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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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确规定的体例与执行部门 

本《规定》是在《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进口可用作原料

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基础上，提出的针对进口废纸行

业的专门规定。 

为了保证体例格式的统一，并便于环保部门执行，本《规定》

沿用前期出台的废船、废塑料等进口废物专门管理规定的体例，采

用文字与考核表相结合的形式。同时，考虑到进口废纸企业数量大、

部分地区较集中的特点，为增强可操作性，提出考核工作由所在地

设区的市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组织完成，有效期为三年，过期重新

考核。有效期内加工利用企业有新、改、扩建项目的，须重新考核。 

为了统一考核标准，规定考核单位和考核人员应经所在地省级

以上环保部门培训合格。 

（三） 明确环境保护要求 

对考核表中部分重点条目说明如下： 

1．贮存场地面积要求（1.1 条）。 

废纸加工利用企业为满足其正常生产需要，废纸贮存数量至少

应满足 15 天的使用量，为便于量化考核，使用面积进行核算。综合

废纸堆放高度、消防通道、搬运通道等因素，每吨废纸应具有 0.8

平方米贮存场地。 

2.对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的生产能力、加工利用设备提出了

基本要求。 

按照《造纸产业发展政策》（国家发改委公告 2007 年第 71 号）、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有关要求，年产 1万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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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废纸为原料的造纸生产线属于淘汰项目，因此，本《规定》要求

造纸企业单条生产线生产能力应不小于 1万吨/年（以现行产业政策

为准），并且应具有与加工利用能力相适应的制浆、造纸等生产加工

设备。进口复合纸的企业，不能只具有纸、铝塑分离设备，还应具

有铝、塑分离设备，将进口废纸充分分离。 

3.对废水的收集、处理设施及排放提出明确要求（3.2 条）。 

为解决露天堆放废纸经雨淋后产生废水及浆渣废水污染场地、

水体问题，本《规定》明确提出加工利用企业应具有与加工利用能

力相适应的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规范

排污口，满足相应排放标准要求。 

《制浆造纸工业废水排放标准》（GB3544-2008）中明确提出了

废水应监测的指标，但通过技术审查发现，多数企业没有按照该标

准进行监测，监测指标偏少，不能证明其废水是否达标排放，因此，

本《规定》明确提出，自行处理废水的，监测指标必测项目为 pH、

COD、BOD5、悬浮物、色度、氨氮、总氮、总磷等指标，有含氯漂白

工艺的还应监测可吸附有机卤素和二噁英等指标；对于污水纳管排

放的，生产和生活污水经过预处理后应达到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后

排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4.对废气的处理设施及排放提出明确要求（3.3 条）。 

根据不同企业实际情况，产生不同的废气污染物，如部分企业

配备供热锅炉、热电厂等，如果排放不达标，会污染大气。因此，

本《规定》明确提出，对于不同的废气污染物，应配备相应的废气

治理设施，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满足相应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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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及其他常见污染物排放要求，本《规

定》明确提出配备锅炉或热电厂的企业监测指标必测项目为 SO2、NOx、

烟气黑度、烟尘、颗粒物、汞等指标。 

5.明确提出废纸加工利用过程中产生废渣的运输车辆要求（3.5

条）。 

表 3 中监测结果表明，制浆、造纸过程中分选出的废渣中含有

超标污染物，为避免污染环境，因此，本《规定》明确提出应使用

防漏设施盛装运输，避免污水和废渣撒漏。 

6.明确提出一般废物的贮存设施应满足的要求，并能得到无害

化处置或利用（3.7）。 

进口废纸经分选、加工处理后产生的残余物约占 7%，其中长纤

维约占 3.5%，废塑料约占 1.5%，废金属约占 0.2%，不可利用废物如

砂石、碎布、玻璃、木屑、胶粘物等共约占 2%。以 2012 年进口 2827

万吨废纸为例，可产生 56 万吨不可利用废物（砂石、碎布、玻璃、

木屑、胶粘物），如果贮存和处理不当，会污染环境。因此，本《规

定》明确提出该部分废物的贮存设施应有防风、防雨和防渗措施，

并具有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部分企业将未经处理的长纤维、废塑料和其他不可利用废物交

给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或小作坊处理，会污染环境。因此，

本《规定》明确提出该类废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置，自行处理处置的，

应当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污染物达标排放；委托其他单位处理

处置的，受托单位必须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有关规定。 

按照《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环境保护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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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公告 2012 年第 55 号）第五条要求，本

《规定》明确提出进口废纸分选或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废塑料需要

销售给其他单位作为原料利用的，必须在销售前经加工清洗等方式

处理干净，且接收单位应符合环保要求（指接收单位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文件及“三同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文件合格，且污染

物达标排放）并具有相应种类废塑料的无害化加工利用能力。 

7.对产生的脱墨污泥贮存、处置提出明确要求（3.8 条）。 

脱墨污泥属于危险废物，部分企业未按危险废物管理，污染环

境的风险较大。本《规定》明确提出脱墨污泥及其他危险废物的贮

存设施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并通过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企业自建焚烧设施处置脱墨污泥的，焚烧设施建设及

废气排放限值应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并通过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产生的焚烧飞灰应交给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

的单位处置；脱墨污泥不能自行处置的，应交给具有危险废物经营

资质的单位处置。 

8.明确提出禁止将进口的废纸交给其它单位或个人分选后再加

工利用（3.9）。 

部分企业委托其它单位或个人对进口废纸分选，分选后可利用

废纸交给利用单位，不可利用废物流入社会，会污染环境，使污染

风险脱离环保监管。同时为防止许可证的变相倒卖，本《规定》明

确要求加工利用企业必须在本厂区内完成对进口废纸的加工利用。 

9.列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的企业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3.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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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发[2010]54

号）有关要求，本《规定》明确提出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应按照

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布清洁生产审核名单，开展清洁生

产审核工作。 

10. 列入污染源自动监控计划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建设、安

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配合自动监控系统的联网；纳入国

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应当安装或完善主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

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

公布自行监测信息。（3.15） 

根据《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

号）、《“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有关要求，本《规

定》明确提出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应按照自动监控污染源名单应

该在规定的时限建设、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配合自动

监控系统的联网；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应当安装或完善

主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国家重点

监控企业应当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公布自行监测信

息。2013 年公布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中废水重点监控企业共

4944 家，其中涉及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 100 余家，占已批准进口

废纸企业 30%多。 


